
國 泰 面 臨 索 償 高 達 四 億  

  (星島日報報道)勞資審裁處年初裁定國泰空中服務員的

飛行津貼、地勤津貼及免稅品銷售佣金應納為工資，但佔比

例較大的外站津貼則摒除，國泰勞資雙方就假期薪酬計算方

法上訴高院。工會早前指逾四千名空中服務員已入稟申索，

倘若四項津貼全部納入假期薪酬，估計國泰將要賠償高達四

億元。 
 
  高院昨審理國泰空姐追薪的上訴案。三名申索人國泰空

中服務員工會副主席關笑華、空姐胡綺薇及何潔雯，向國泰

航空公司追討過去六年的假期薪酬差額，涉款共二十八萬

元。另一邊廂，國泰被指無理解僱十八名機師案於高院續

審，該案原訴人之一 Warham John Simpson 昨於法院門外巧遇前同事關笑華，二

人興奮得輕擁起來。 
 
  原審  
勞資審裁官早前裁定國泰勞資雙方「有贏有輸」，國泰一方昨就被裁定納入工

資的三項津貼提出上訴，指出工資應是逐日累積而成。國泰指出，空中服務員

只在執勤時獲發飛行津貼及地勤津貼，津貼多少會隨他們的值勤表而變更，累積

模式沒有規則，而免稅品銷售佣金則按銷售額計算，部分航班甚至沒有免稅品出

售，因此三項津貼都不是工資的一部分。 
 
  申索人一方則援引去年永安旅遊領隊爭取小費納入工資計算案的判詞來闡釋

工資的定義，指當時上訴庭引用《僱傭條例》點明工資可以是「每日不同（vary 
from day to day）」，故推論出每月底薪之外，工資應包括津貼、佣金、小費等其

他部分。 
 
  案情指，三名空姐指四項津貼，包括飛行津貼、地勤當值津貼、免稅品銷售

佣金及外站津貼須納入工資一部分，今年一月勞資審裁處判她們「三勝一敗」，

外站津貼被剔出，其餘三項則須計入假期工資，而三人可追討過去六年賠償的差

額，由原來二十八萬元降至十一萬多元，勞資雙方均不滿勞審處的裁決而提出上

訴。案件編號：勞資審裁處上訴三至五及七至九──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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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泰 航 空 公 司 空 中 
服 務 員 工 會 副 主 席 
關 笑 華 、 香 港 航 空 
機 組 人 員 協 會 前 主 
席 Warham John 
Simpson 、 空 姐 何 潔 
雯 及 胡 綺 薇 昨 於 高 
院 相 遇 （ 由 左 至 
右 ） 。  

 

 


